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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單位： 
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

會台北分事務所 
申請日期： 年   月   日 

課程摘要表 

課程名稱 
身心障礙者的心理社會與文化

議題 
課程摘要（100字以上） 

授課方式 ■實體上課  □視訊上課 

□數位學習 

一、目標： 

本課程旨在協助職業重建專業人員能對身心障礙

者的心理、社會與文化議題上有更多的瞭解，期待能在

實務工作上進而搭配其他專業知能，來提升更為優質的

專業服務。 

二、大綱： 

1. 身心障礙者的心理層面。 

2. 社會刻板印象和歧視。 

3. 減少和消除刻板印象，以促進平等和包容性。 

4. 性別角色和身心障礙。 

5. 身心障礙者如何應對性別相關的挑戰和機會。 

三、授課方式： 

實體課程，課程採事先報名，不接受臨時報名上課。 

授課講師 孫旻暐 

授課日期 113.11.08（週五） 

課程類別 
■專業課程  □專業品質 

□專業法規  □專業倫理 

核心能力 諮商知能 

課程領域 
身心障礙的心理社會與文化議

題 

課程時數 3 小時 

＊課程摘要宜具體描述課程內容以利委員審查，填寫內容應與系統一致。 

＊表格不敷使用時，可自行增減欄位。 

＊課程摘要表需蓋章單位章或以公文方式寄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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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師姓名 孫旻暐 ＊身份證字號 L121740723 

聯絡電話（手機） 0937704646 E-mail blake5477@yahoo.com.tw 

通訊地址  

講師符合資格 

（請依公告附表 3 

勾選與填列） 

█條款 1：請填列教育部審定講師級資格之證書字號：_副字第○四五八○六

號；民國壹拾參年捌月_或檢附證明影本，且必填「專長領域及經

歷」中之「可授課之課程領域」部分。 

□條款 2：具有教育部承認之碩士以上學歷，且具資歷三年(含)以上職業重建服

務實務工作經驗。 

□條款 3：具有教育部承認之學士以上學歷，且具資歷五年(含)以上職業重建服

務實務工作經驗。 

□條款 4：具有教育部承認之專科以上學歷，且具資歷六年（含）以上職業重建

服務或所授課之專精領域實務經驗。 

□條款 5：未符合項目 1 至項目 4 學(資)歷資格，具所授課程領域之特殊資歷或

表現。 

專

長

領

域

及

經

歷 

最高學歷 

學校 
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英

國伯明罕大學 
科系 心理學院社會心理學博士 

級別 █博士 □碩士 □大學 □技術學院 □專科 

現職 

單位名稱 職稱 服務起訖(民國年) 服務年資 

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副教授 105 年 08 月 ~ 迄今 8 年 

亞洲大學性別平等教育

暨社會議題研究中心 
中心主任 105 年 08 月 ~ 迄今 8 年 

相關經歷 

亞洲大學醫健學院心理

學系 

副院長 /系

主任 
99 年 08 月 ~ 迄今 14 年 

彰化師範大學 兼任副教授 103 年 08 月 ~ 105 年 07 月 3 年 

中山醫學大學 副教授 103 年 08 月 ~ 105 年 07 月 3 年 

通過身障職重

專業人員資格 

□無 

□職訓員(師) □職評員 □就服員 □職管員 

□督導(職訓) □督導(職評) █督導(就服) █督導(職管) 

相關證照 □社工師□職能治療師□諮商心理師□臨床心理師█其他：副字第○四五八○六

號；民國壹拾參年捌月 

 
可授課之課程

領域 

專業

課程 

█個別諮商□團體與家庭諮商█心理健康諮商█身心障礙的心理社會與

文化議題□心理學應用 

█生涯諮商與評量□就業開拓與安置服務█提供雇主職業諮詢與服務 

□個案與案量管理□身心障礙者的醫療、功能與環境觀□職業重建理論

及服務系統█個案問題分析與職業重建服務計畫█職業重建服務資源█

增能賦權█健康照護與身心障礙系統 

□職業訓練□職業適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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█職業輔導評量的理論與原則█標準化評量█專業溝通能力 

□督導理論與模式█介入技巧與方法□督導評鑑與評量█督導關係 

專業

相關

法規

課程 

□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及相關附屬法規□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□勞動基

準法及相關附屬法規□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附屬法規□職業災害勞工保

護法及相關附屬法規□就業服務法及相關附屬法規□就業保險法及相關

附屬法規□職業訓練法及相關附屬法規□其他 

專業

倫理 
□專業理論與實務█專業督導倫理及法律議題 

專業

品質 

█產能與品質提升□組織管理與方案評鑑 

□其他（如：社會資源運用與社會行銷、危機與衝突處理等） 

曾授課之 

相關課程 

心理健康諮商、身心障礙的心理社會與文化議題、心理學應用、生涯諮商與評量、

提供雇主職業諮詢與服務 

是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□是     █否 

＊表格不敷使用時，可自行增減欄位。 

＊若講師為專業人員請必填身份證字號，若審查通過可協助登錄繼續教育時數（授課者每小時 5 點）。 

填表人簽章：孫旻暐 講師確認無誤後簽章：孫旻暐 

 


